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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节城管发〔2023〕11号

奉 节 县 城 市 管 理 局
奉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奉 节 县 生 态 环 境 局

关于印发奉节县化粪池清掏作业规范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环卫作业企业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化粪池清掏清运流程，遏制预防偷排乱倒

粪污行为，防止污染环境，有效降低各类病毒传播风险，提高粪

污无害化处理率和资源化利用率，现将《奉节县化粪池清掏清运

作业规范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参照执行。

奉节县城市管理局 奉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奉节县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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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节县化粪池清掏清运作业规范

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化粪池清掏清运流程，遏制预防偷排乱倒

粪污行为，防止污染环境，有效降低各类病毒传播风险，提高粪

污无害化处理率和资源化利用率，根据《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《城乡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作业规范（试行）》《城镇排

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及《重庆

市环境保护条例》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订本规范。

一、清掏频率

商场、车站、医院、学校、加油站等人流量密集区域的化粪

池至少每 3 个月清掏一次；老旧居民小区（开放式小区和单体

楼）、农贸市场、公共厕所化粪池至少每 6 个月清掏一次；机

关企事业单位、社团组织、新建小区等化粪池至少每 12 个月清

掏一次。各管理责任单位要定期开展排查，对排查发现有满溢隐

患的要立即进行清掏。

二、资质要求

（一）在我县从事化粪池清掏及维修维护的企业，必须具备

专业资质，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和安全培训合格后方能上

岗作业。企业在我县首次承接业务前必须取得《城镇污水排入市

政管网许可证》并在城市管理部门备案。

（二）化粪池维护管理责任单位不得委托不具备相关资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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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掏公司和相应上岗资格的人员进行粪便清掏作业，在签订委托

服务协议前，必须要求经营者出示提交《城镇污水排入市政管网

许可证》和备案手续并签订规范作业、规范排污承诺书，否则不

得办理委托经营业务。

（三）鼓励具备相关资质、作业能力的企业来奉从事化粪池

清掏。

三、设备要求

（一）清掏清运车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汽车行业标准

《QCT 652-2015 吸污车》相关要求，并定期检查，确保车辆整

洁，车况良好。

（二）企业需在车身明显位置喷涂作业车辆类型、企业名称、

联系电话、监督电话等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排污要求

（一）作业队伍必须按照化粪池清掏作业程序进行清掏，清

掏运出的粪水经过滤处理，达到《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》

后，统一通过县住房城乡建委指定的排污口排放到污水管网，严

禁直接排放未经过滤的粪水粪渣或不在指定排污口排放。

（二）粪渣经干湿分离处理后，运到专业处理场处理。

五、严格管理

（一）对未办理备案手续在我县从事化粪池清掏作业的企

业，除依照《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由城市管理执法部



- 4 -

门依法查处外，还将由城市管理部门做出以下处理：

1.如与化粪池管理责任单位签有作业合同的，责令管理责任

单位依照合同约定条款，终止合同。

2.对违规企业不予备案。

（二）对化粪池管理责任委托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清掏公司和

相应上岗资格的人员进行粪便清掏作业的，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

整改；造成环境污染事件或发生安全事故的，化粪池管理责任单

位承担连带责任。

（三）对化粪池清掏作业单位未严格按照清掏作业程序破坏

市容环境卫生的，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法查处。

（四）对化粪池清掏作业单位直接排放未经过滤的粪水粪渣

或不在指定排污口排放的，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依法查处。

（五）对乱倾倒废渣、乱排放废水造成环境污染事件的，由

生态环境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，同时由城市管理部门取消企业

备案资格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销《城镇污水排入市政管网许可

证》。

（六）城市管理、住房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部门

要加强信息共享、强化联合执法，严格查处辖区各类化粪池清掏

违法违规行为，并建立化粪池清掏作业“黑名单”制度，与备案企

业名单一同每年向社会公布。

凡在我县从事化粪池清掏作业的，一经查实有以下违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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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的均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并向奉节县环卫保洁行业各单位进行通

报：

1.未经备案或未取得排污许可在我县从事化粪池清掏作业

的；

2.不在指定排污口排污或有其他违规排废排污行为的；

3.因管理不当、违规作业等造成安全事故或人员伤亡的；

4.群众举报经查证属实的；

5.因不按规定作业，造成舆情事件的；

6.执法监督部门查处属实的。

附件：1.化粪池清掏作业要求

2.化粪池清掏规范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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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化粪池清掏作业要求

一、化粪池清掏作业程序

（一）用铁钩打开化粪池的盖板 20分钟后，再用长竹杆（8

米)搅散化粪池中内杂物结块层，禁止在池边点火或吸烟，以防

沼气着火烧伤人。

（二）把吸粪车开到工作现场，套好吸粪胶管（5 米长，备

3 条）放入化粪池内。

（三）启动吸粪车的开关，吸出粪便直至化粪池内的化粪结

块物吸完为止，防止弄脏工作现场和过往行人的衣物。

（四）盖好化粪池井盖，用清水冲洗工作现场和所有工具。

（五）化粪池池底炭渣及泥沙每年清理一次。

（六）清理后，目视井内无积物浮于上面，出入口畅通，保

持污水不溢出地面。

（七）工作人员严禁下池工作，防止人员中毒或陷入水中。

（八）化粪池井盖打开后工作员不能离开现场，清洁完毕后，

随手盖好井盖，以防行人掉入井内发生意外。

（九）清掏完工后应做到“三通二无一净”。即进、出水口及

排水管道通畅，无块状粪渣、无沉积物，清掏作业场地干净，对

现场进行消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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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个人防护要求

化粪池清掏清运作业人员应按以下要求做好个人防护：

（一）穿长袖（袖口可收扎或紧口）、有防雨帽（帽口可收

扎）的防雨工作服，配备数量不小于 2 套，以供轮换使用。

（二）穿尺寸合适的长筒胶鞋。

（三）佩戴一次性乳胶手套或抗化学和生物伤害的防护手套

（可重复使用），配备数量不少于 2 套，以供轮换使用。

（四）被水汽浸湿失去防护效果时，应及时更换。

（五）佩戴尺寸合适的医用或化学防护眼镜。

（六）建议作业人员建立健康日报告制度，每日上岗前进行

体温检测，发现有发烧、咳嗽等症状的及时隔离、报告并跟进处

置。

三、发生险情时的注意事项

清掏作业中途遇到不适应立即停止工作，并撤离现场及时求

救；自身无充分保护措施、未经专业训练，严禁盲目施救，必须

等待外援；等待时，尽可能让化粪池通风，撤离受伤人员；保证

能使用事前准备好的救援设备；保证事故场所周围空间良好的人

工通风；尽快组织最好的医疗救护；隔离此区域，严防“二次伤

害”，直到找出事故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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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奉节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3 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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